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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類
寓
份
渲
染
形
容
的
宋
稿
，
以
免
影 

-

養
選
民
投
票
，
危
害
民
主
作
用
。

參
加
咎
級
選
鑒
的
提
名
使
避
人
，

匕
口
 淸

貢

大

減
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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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賣完爲止 

▲
各
種
緯
頭
而
產
一
汴
九
打
。

▲
同
&
.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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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/
具 LI
雌
畫
及
龙
奈
等
一 
1
1-, 
八
折
。

▲
各
式
花
盆
一
律
匸
折
優.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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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

中
西
均
有
。
如
候
選
人
不
懂
中
文
寫
作 

，
其
英
文
原
稿
請
先
由
専
人
譯
成
中
文 

方
可
奇
來
，
因
該
版
並
未
備
有
譯
員
處 
一 

理
英
文
福
之
故
。

所
有
來
稿
，
原
作
者
需
在
稿
末
簽 
一 

署
負
責
及
附
眞
姓
名
地
址
電
話
，
逕
寄 
一 

本
報
「
民
主
選
皇.
M"
論
版
」
收
。
該
版 

寻
論
本
報
府 w
改
權
，
不
刊
出
之
稿
件 

不
會
寄
還
，
請
投
稿
者
自
留
稿
底
。 

( 

該
版   

H
論
堂
堂
正
正
，
是
爲
表
逹
一

，
而
非
以
某 
一 
人
门
稱
的
盛
高
望
而
， 

或
以
也
容
呆 
一 
個
人
什
麼
什
麼
的
聲
望 

爲
準
。
因
此
，4
來
稿6
針
對
巽
舉
周 

題
提
出
解
决
政
策
，
或
缺
乏
其
競,
抱 

負
的
内
容
，
而
祇
作
花
枝
招
展
，
垣
揚 

捎
柒
個
人
的
文
字
， 

::■:
不
什
該
版
編
者 

二
稿
的
要
求
。

民主選舉言論版 

- 

本
報
於
第
二
版
設
「
民
主
選
整
言 

論
版
」
，
歡
迎
各
界
惠
稿
，
尤
命
參
加 

-
各
級 :@
擧
之
候
選
人
發
表
政
見.一
無
舗 

一 
是
爲
大M

、.
巾
選
，
或
華
算
會
舘
選
舉 

••
乂
無
論
來
稿
自
責
人
爲
画
體
或
個
人 

，
凡
是
分
抒
理
想
抱
日
有
關
社
會
制
度 

華
腐
興
革
事
宜
的
文
章
，
將
被
慶
先
刊 

一
/l{
。
至
若
來
稿
層
護
駡
攻
訐
他
人
性
質 

，
則
請
勿
投
來
。
卽
令
來
交
非
嫡
攻
訐 

一
而
瞄
過
份
頌
揚
個
人
文
字
，
也
可
能
被 

一
擱
置
。
因
爲
民
主
君
舉
，
重
視
名
理
分 

一 
析
，
尤
重
視
候
巽
一
人
提 

/II 之
政
策
或
提 

一
/fl
「
如
果
他
常
名
後
的
施
政
辦
法
」
是 

一
否
裨
益
僑
衆
，
以
爲
好
壊
判
斷
的
依
據

82

胞
分

6

該
版
名
爲
「
民
上
選
飞•
論
版
」 

，
顧
名
思
義
住
强
調
民
仁
的
風
度
，
民 

匕
的
思
想
，
民
仁
的
制
度
，
及
有
關
民 

主
的
實
質
問
題
。
民 

3:
的
要
義
在
對
事 

不
對
人
。
民
主
是
以
群
體
所
確
認
的
制 

度
代
替
個
人
的
意
見
，
這
就
是
民
主
與 

獨
裁
之
爭
的
分
水
嶺
所
在
。

該
版
之
所
以
將
除
不
刊
攻
擊
個
人 

的
文
字
之
外
，
並
將
不
刊
封
個
人
奉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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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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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
負
政
見
，
故
投
稿
者
能
以
眞
姓
名
刊 

出
爲
宜
；
尤
請
各
已
被
提
名
之
侯
選
人 

，
避
量
不
容
提
HI
個
人
參
加
競
選
意
見 

一 

，
如
當
選
後   

611
何
施
政
等
等
，
俾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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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所
處
理
其
神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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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
蓄
户
口 

定
活
存
款 

長
短
證
券 
利
息
優
須 

華
僑
滙
款 

旅
行
支
並 

實
業
貸
款 
房
屋
按
揭 

退
休
計
劃 

儲
屋
計
劃 

政
府
公
債 

遺
産
管
理 

經
理
：
何
國
賢 

▲
本
公
司
爲
加
拿
大
政 

府
存
款
保
障
公
司
會
員 

服
務
時
間
：

一
星
期
服
務
六
天 

星
期 
一 
至
星
期.五
，
每 

日
上
午
十
時
至
下
午
五 

時
。

星
期
六
：
上
午
广
時
至 

下
午
二
時
。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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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型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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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立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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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 

^
^
6
 
花
籃
衿
花 

"

痴
.

花
圈
花
牌 

Eae 
T

僑
胞
光
顧 

4
25 

無
任
歡
迎

鬼紋身 
百
合
广
發r
狂
，
走
ill
天
橋
，
向 

井
上
忠
夫
(
其
實
是
沒
有
人
的
空
座
椅 

)
撲
了
一
卜
去
。

但
是
，
百
合
子
不
是
因
撞
在
椅
子 

上
而
引
致
死
亡
的
，
驗
屍
宫
驗
屍
的
結 

果
是
，
百
合
子
因
尾
椎
行
中r
紋
身
顏 

料
毒
而
死
。

託

洪
門
成
立
於
明
末
淸
初
，
當
年

2：

屬
機
密
革
命
之 

團
體
，
正
史
無
可
考
，
祇
據
稗
宫
野
史
傳
說

…
…
： 

我

所

知

的

洪

門

歷
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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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松
炎 

中
國
洪
門
起
源
於
明
末
淸
初
年
間
，
因
「西
魯
」 

.(
按 
nf
能
是
今
日
之
新
疆)
作
亂
兵
犯
中
原
，
當
時
淸 

廷
無
人 
HI
敵
，
束
手
無
策
•
淸
廷
懸
榜
廣
招
英
雄
豪
傑

勿

蠲

信

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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嫩
迎
各
地
計
制
中
新
一
运
自
五
唇
慌
處
里
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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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之
酒
樓
或
逐
步
擴
一4

善

霞
*

他
裡・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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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僑
胞
光.顧 

號 

161 
雪
櫃
冷
氣

，
抵
抗
西
魯
，■
得
勝
官
封
侯
爵
，
及
賞
賜
黃 

金
萬
両
。
順
治
辛
丑
卜
八
年
，
明
末
史
可
法 

之
舊
部
帯
，
卽
洪
円
前
五 
»1
常
囘
中
原
，N
 

謀
發
展
，
以
作
內％

。

蔡
德
忠
等
易
装
全
福
建
蒲
FH
九
蓮 

山
少
林
寺
投
方
丈
智
通
大
師
，，
削
髮
爲
僧
， 

秘
;
f;
策
動
反
淸
復
明 

:1:
作
，
及
乘
西
魯
之
亂 

，
康
熙
招
賢
納
士
、
機
，
響
應
效
忠
淸
廷
，

曹

振

興

 

政

府

合

法

牌

照
• 

裝
置
或
修
理
喉
，
兼
修
理
煤
氣
等
。

一 
切
工
作
•
保
君
滿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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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牌照煤氣工程 

專
門
修
理
及
安
裝
，
兼
修
理
水
喉
等 

工
程
。
換
暧
氣
爐
六
百
元
起
，
換
熱 

水
爐
壹
百
八
十
元
專
做
溫
哥
華
，
免 

費
上
門
估
價
。

電
話
：
九
三
九

—
八
二
七
五
鮑
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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誌里冷氣工程公司

承接土木工程 

商
業
樓
面
，
新
建
重
珍
，
內
外
設
計
，
樓
宇
上
庫
大
小 

間
格
，
天
花
外
牆
，
油
漆
水
电
工
程
，
專
修
屋
頂
瓦
仔 

&
熱
氣
瀝
青
混
沙
平
頂
天
面
，
一 
律
接
辦
。

如
蒙
利
用
，
纭
費
估
價
。

地
址
：
亞
力
山
打
街
为0
四
號
• 

電
話
：
二
五
四

—
六
八
一
六
• 

二
五
四

—
一
二0
三
-
(
夜
用
)

英
國
人
張
博 

倫
，
與
燕
妃
- 
見 

鐘
情
，
兩
人
随
卽 

訂
一
卜
婚
姻
之
約■ 

但
因
戰
爭
關 

係
，
張
博
倫
被
調 

到
遠
東
的
曼
谷
工 

作
。
離
別
時
，
張 

博
倫
對
天
作
誓
， 

在
曼
谷
安
定
下
來 

，
便
寫
信
給
燕
妮 

，
接
她
到
曼
谷
結 

婚
。

張
博
倫
到
泰 

阈
不
久
，
即
因
戰 

爭
關
係
，
撤
退
到

梁"

時

代

」
e

 

冷

氣

侶!『
大
加
强
裝
師
之
餐
舘 

本
公
司
按
各
需
要 

而
設
計
生
產
之
宮
殿 

彩
畫
天
花
板
、
龍
柱 

橫
桃
、
壁
畫
、
屛
風
一 

、
石
獅
、
圓
拱
門
、 

龍
鳳
變
喜
壁
飾
、
酒
一 

吧
裝
飾
紋
樣
。
常
備) 

現
貨
。

兼
製
各
店
舖
內
外 

之
藝
術
招
牌
廣
告
、 

及
車
身
牆
壁
告
白
， 

各
類
美
術
裝
飾
設
計
一 

工
程
。 

一一 

.，̂̂
^
^
^
^
^
^
^
^
*
^
 
一

合
格
牌
照
，
新
裝
電
一
火
， 

免
費
估
價
，
電
器
修
理
。

日
夜
應
命
。 

電
話
二
九
八

—五
八
七
八
余
鴻
智
治

電
器
按
裝

修
理
零
售

祺E

專
科
大
小

程

家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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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業
冷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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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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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公
司
執
照
技
術
員 

，
專
門
上
門
修
理
， 

各
種
牌
子
，
黑
白
彩 

色
電
視-

收
音
，
錄 

音
，
擴
音
機
零
件
全 

，
取
價
相
宜
，
免
費 

到
府
檢
驗
，
工
作
妥 

當
快
捷
， 

24
小
時
服 

務
，
請
電
話
： 

299
—

1536

雷
達
行

木
店
新
到
大
批 

B.G 

新
款
座
地
麻
雀 

erA
 
燈
，
特
價
出
售 

OHV
V6
，
新
舊
電
爐
，

*
$
*
l
*
t
l
*
t
n
n
*
i
*
$
l
a
$
»
n
*
1
T
*
*
l
#
$
l
$
#
l
»
$
e

藉
資
掩
護
身
份
，
擴
大

，
以
期
取

設
計
按
裝

價一

寻
争
 
P0 

: 

. 
3
 
1

欵佳音

得
與
鄭
成
功
內
外
呼
應
，
共
劇
反
淸
義
舉
， 

商
議
揭
王
榜
計
劃
，
五
祖
經
過
三
次
會
議
， 

决
定
少
林
寺
僧
侶
一
百
二
卜
八
人F
山
，.
揭 

榜
上
京
應a

，
出
征
西
鲁
，
說
明
不
用
清
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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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x
/
x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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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

Ltd
專
科
承
裝
修
理
，
大
小
商
業 

磨

6

冷
暖
氣
機
凍
房
，
急
凍
房
， 

冷

/('(
大
小
牛
奶
肉
食
瓜
菜
櫃
，
家 

~
B.
AZ 
庭
雪
櫃
洗
衣
乾
衣
機
。
電
爐 

«
■

宙
火
政
府
牌
照
。

0
 :T

一 一 一 一 一 一

VIC 
本
分
行
爲
加
强
對
偽
胞
服
務
起
見
，♦
特
搞
大
貸
款
部
門
， 

-
由
有
經
驗
華
籍
職
員
主
理
，
無.
.,
語
隔
膜
，
倍
覺
親
切
。 

RA 
歡
迎
垂
詢
一
切
有
關1

一
兵
一
卒
隨
行
，
亦
卽
是
不
受
淸

9

商業投資 
私人貸欵 

房屋按揭 汽車、旅遊 

手
續
簡
便 

利
息
從
優□
迅
速
妥
當 

逢
星
期
五
延
長
營
業
時
間
至
下
午
六
時
。
恭
候
光
臨 

華
務
經
理馬錦華啓

。 D N A 
P

少
林
寺
僧
侶 
IMI
征
，
果
然
身
手
不
凡
，
旗
開 

得
勝
。
■

未
及
二
月
， 

111 平
西
魯
，
奏
凯
囘
朝
， 

-
淸
王
大
喜
，
大
宴
衆
僧
，
高
封
用
位
，
但
僧 

侶
却
辭
盛
意
，
力
求
功
成
身
退
，
不
謀
名
利 

，
願
歸
少
林
寺
，
潛
修
佛
學
，
淸
：土
亦
從
衆 

僧
之
意
，
歡
送
衣
錦
榮
歸
少
林
寺
。 

乃
事
隔
四
月
，
ipj
廷
奸
I-:! 
陳
文
耀
，
張 

近
秋
兩
人
心
懐
異
志
，
準
膚.反
叛
，
又
怕
少 

林
寺
僧
侶
武.藝
超
群
「
不
敢
發
動
。

是
時
適
有
少
林
寺
僧
人
馬
一
幅
儀
、
爲
少 

林
寺
中
武
藝
排
列
第
七
名
，
其
人
性
情
肝
險 

，
品
德
敗
壊
，
在
鄭
君
達
家
人
參
加
少
林
寺 

時
，
常
可
調
燉
其
妻
及
妹
鄭
玉
蘭
之
不
軌
行 

動
，
並
故
意
打
爛 
少
林
寺
萬
年
實
燈
・，
皆
犯 

寺&

，
智
通
大
師.磔
誠
不
遵
，
將
馬
福
儀
打 

洪
棍
五
百
，
然
後
逐
出
少
林
寺:
後
來
他
流 

落
在
力
蓮
山
下
爲
苦
力
工
人
。 

(
一)

可

 

承
接
裝
修
 

實

 

油
漆
 

土
木
工
程

etri 

馬
君
實(&ec  M

a)  

ldR
馬
君
實G

ill  M
a)

專
科
大
小
商
業
凍
房
冷
氣
工
程
。
設 

計
裝
置
及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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